关于调整中国建设银行“乾元—开芯纳财”（乾元宝0号）开放式货币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相关要素的公告

尊敬的客户：
   中国建设银行拟于2018年7月17日（含）起，调整中国建设银行“乾元—开芯纳财”（乾元宝0号）开放式货币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部分产品要素，具体如下表：
	产品要素调整内容
	调整情况说明

	1.产品赎回：新增大额赎回限制和预约赎回申请机制
	若在同一产品开放期（产品开放日9:30至产品开放日当日下午14点整）内某一时点，产品管理人收到单个客户赎回申请份额累积超过5000万份时，认定为大额赎回。
当客户同一产品开放期内所有赎回申请累计之和达到大额赎回，中国建设银行有权拒绝客户新提交的赎回申请。 
客户需以建设银行指定方式提出预约式赎回申请，产品管理人将在客户提出预约式赎回申请后的第一个产品开放日（T日）受理该申请。客户可于预约式赎回申请被受理后第3个产品开放日（T+3开放日）9:30至开放日当日14点整提交赎回申请，赎回价格以赎回申请提交日的前一产品开放日（T+2开放日）收市后的产品单位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。产品管理人将在客户提交赎回申请当日（T+3开放日，如遇非工作日，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）将客户赎回金额划转至客户指定账户。

	2.业绩比较基准：新增业绩比较基准和固定管理费回拨机制
	1. 本产品设定业绩比较基准为2.30%，产品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和产品运作情况调整业绩比较基准。
2. 当产品收益低于业绩比较基准时，产品管理人可以已计提未支付的管理费（已计提固定管理费的50%）为限进行回拨，回拨上限为业绩比较基准。

	3.超额收益分配：新增浮动费用（业绩报酬）
	1.本产品收取的浮动费用为产品业绩报酬。
2.产品扣除销售费、托管费、固定管理费等固定费用后，实际收益低于或等于业绩比较基准对应收益，产品管理人不收取业绩报酬。
3.产品扣除销售费、托管费、固定管理费等固定费用后，实际收益超出业绩比较基准对应收益的超出部分，60%归客户所有，其余40%作为产品管理人的业绩报酬。
4.产品浮动费用按日计提，按季支付。由产品管理人向产品托管人发送管理费划付指令，经产品托管人复核后从产品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产品管理人，若遇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，支付日期顺延。

	4.产品固定费用计提标准：调整产品销售费、固定管理费计提费率
	1.产品销售费按前一日结束时产品资产净值的0.03%年费率计提。计算方法如下：
S=Y×0.03%÷当年天数
S为每一日应计提的产品销售费
Y为前一日结束时产品资产净值
产品销售费按日计提，按季支付。由产品管理人向产品托管人发送销售费划付指令，经产品托管人复核后从产品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产品管理人，若遇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，支付日期顺延。
2.产品固定管理费按前一作日结束时产品资产净值的0.15%年费率计提。计算方法如下：
H=Y×0.15%÷当年天数
H为每一日应计提的产品固定管理费
Y为前一日结束时产品资产净值
产品固定管理费按日计提，按当季产品固定管理费金额的50%支付。计算方法如下：
=×50%
为每季应支付的产品固定管理费金额
为每季计提的产品固定管理费金额
[bookmark: _GoBack]当季产品固定管理费金额的50%为业绩比较基准补足款，当产品收益未达到业绩比较基准时使用。
由产品管理人向产品托管人发送管理费划付指令，经产品托管人复核后从产品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产品管理人，若遇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，支付日期顺延。


新的产品要素于2018年7月17日（含）起执行。
特此公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2018-7-16
